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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審查流程 負責單位 應辦及檢核事項 

1.規劃設計圖說階段 群長及分群學校 
1. □請委員至校協助 

2. □共同開會討論圖說 

3. □各校設計圖說是否有經各校確認過 

4. □群長依契約檢討設計履約是否逾期 

5. 設計完後 (完成幾校排幾校)請教育局安

排設計審查會議 

2.設計審查 5個工作日

前 

群長學校 
1. 確認技師提送資料(含電子檔) 

□細部設計圖說□施工規範□工程預

算書□細部設計圖說審查表(每校 1

份,3校 3份並請技師務必先自評) 

2. □技師親送台電初審資料(含電子檔) 

3. □送審查委員設計審查資料(含電子檔) 

4. □送教育局專業承辦人設計審查資料(含

電子檔) 

3.設計審查當日 群長及分群學校 
1. 學校(群長)應準備 3 份紙本，排列方式

(簡報、平面位置圖需標示上顏色、細部

設計圖說審查表、工程預算書、細部設計

圖說及施工規範) 

2. 各校一一簡報(或由群長統一說明) 

(1) 教育部核定學校教室、棟名及改善項目

(新設及既設)及核定經費(附平面位置

圖並標示及費用明細表等) 

(2) 如學校需求與原核定不同務必要主動說

明 

3.技師再針對設計圖說簡報及回應委員意見 

4.設計審查結果 群長及分群學校 
1. 教育局函發會議紀錄 

□修正後通過(限期改善)(審查表各委員簽

名始完成通過程序) 

□修正後送台電初審通過且經學校召開會議

邀集委員(當日委員)審查通過後，再發文

給教育局始完成設計審查程序(限期改

善) 

2.學校依審查會求限期內將修正後相關資料

(詳第 5點)送教育局核定 

5.限期內學校應檢附資

料送教育局核定(含本

群長及分群學校 
檢附電子檔資料(請學校務必先檢視)  

1.□工程費申請表(附件 1) 

2.□細部設計審查相關表件(附件 2) 

(1) □細部設計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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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表) 
(2) □施工規範 

(3) □細部設計計算資料 

1.□故障電流計算及保護設備啟斷容

量檢討 

2.□電壓降計算及檢討。 

3.□功率因數改善及檢討。 

(4) □工程預算書資料(保險費內含) 

(5) □細部設計圖說審查表(每校 1份) 

3.□更動表(附件 3)：申請內容與核定內容

不同者(如無，則不用檢附) 

(1)□新設電力：現況評估說明(附件 5) 

(2)□既設電力系統：現況評估說明及照

片(附件 5)及「檢測報告」 

4.□112年前執行耐震補強、拆除整地或拆

除重建之補充表(無上開情形免附) (附件

4) 

總務主任：                                           校長： 

注意事項： 

1.送給台電相關資料請依「用戶用電設計資料審查原則」辦理 

2.請群長務必要求技師於設計審查前五個工作日送給台電相關圖說，相關設計資料及「電子檔」

同步送本局及委員各 1份，在設計階段如有任何專業問題，請自行洽詢委員協助。 

3.新設電力系統如與核定有差異，務必請技師提供現況評估說明(經技師簽名)；如有新增教室數

者，需再檢附班級平面配置圖及核定班數等相關證明文件 

4.既設電力系統如與核定有差異(確有安全疑慮)，務必請技師提供現況評估說明(技師執業圖記)；

(1)依檢測報告具體說明應辦理改善之內容及所需經費額度(2)依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

員管理規則應定期檢測之高低壓電力設備檢測紀錄或合格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出具並經簽證

之「檢測報告」 

5.設計時應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規定，不得限制競爭；如需指定廠牌或型號務必加註或「或

同等品」等字樣。 

工程科駐區承辦簽收：                          工程科專案承辦簽收： 

 

 

*****以上檢核表學校務必隨「應檢附資料」函送教育局***** 

 


